第二步：墙体专项资金核定

上海市建设工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说明

	报建编号
	
	施工标段号
	C

	建设单位名称
	
	合同造价（万元）
	

	项目名称
	

	开工时间
	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墙体结构完工时间
	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工程名称

（同施工标段名称）
	
	根据施工承包范围

本次办理核定

单位工程范围
	□ 全部核定

□ 部分核定

□ 已全部核定

	单位工程名称
	结构类型
	建筑面积
	外 墙
	内 墙
	围 墙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根据《上海市禁止和限制使用粘土砖管理暂行办法（市府[2000]第90号）》等有关文件规定和要求，该工程项目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按设计文件等要求使用墙体材料。
本单位对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施工总包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理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或授权委托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授权委托人
设计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或授权委托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授权委托人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




说明：1、墙体材料如使用或部分使用粘土砖材料的则注明“粘土砖”，其他材料的则注明“非粘土砖”；
      2、如单位工程无内外墙或围墙，则注明“无”；

3、本墙体材料使用情况说明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一份，管理部门留存一份。
4、本表应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或计算机打印，不得涂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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